法院書狀參考範例

行政訴訟委任書 
案號及股別：○○年度○字第○○○號○○股
委任人 行政院　 
住：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
　　　 法定代理人　 
郵遞區號：100　　

　　　 ○○○

受任人 ○○○　 
住：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
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 
郵遞區號：106

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 
電話：02-27718121【※授權分署請自行修正】
為委任訴訟代理人事：
委任人因貴院○○年度○字第○○○號○○○事件，委任（請勾選）
□律師
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：
□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
□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
□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
(上訴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
○○○為訴訟代理人，有為一切訴訟行為的權限（如果有限制，請表明），
(並且有選任代理人的特別代理權
(但沒有
行政訴訟法第51條第1項但書捨棄、認諾、撤回、和解、提起反訴、上訴或再審之訴的特別代理權及同條第2項關於強制執行之行為或領取所爭物的特別代理權。依照同法第50條前段的規定，提出這份委任書。
      此致
最高行政法院　公鑒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○○   年    ○○   月    ○○  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任人    行政院    (簽名蓋章)
法定代理人○○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受任人     ○○○    (簽名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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